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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收公告
以下客户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宿州市分行办理了流动资金贷款，未按合同提供约定按时还款，我行进行公告催收，请以下客户在《催收公告》见报之日起十日内还

清拖欠贷款本息。否则，我行将依法诉讼。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宿州市分行

2026 年3月19日

法律信箱法律信箱

编辑同志：5年前，我与丈夫华某共同开办一家公司，注册资本50

万元，工商登记两人分别持股30％和70％。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我

们夫妻关系名存实亡，遂决定协议离婚。在协商分割财产时，双方对如

何分割公司财产意见不一。华某主张按照双方持股比例进行分割，

他应分得公司全部财产的70％。而我认为应当按照夫妻共同财产予以

均分。请问，我的主张能成立吗？ 读者：赵雨欣

赵雨欣读者：在我国，夫妻财产制分为法定：夫妻财产制和约定夫

妻财产制。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所得的下列财产，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

金、劳务报酬；（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

此为法定夫妻共同财产制。第一千零六十五条规定：“男女双方可以约

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

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此为

约定夫妻财产制。如果夫妻对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没有约定或者约定

不明确的，则实行法定夫妻共同财产制。

而公司法上的持股份额与夫妻共同财产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夫妻

双方用婚后共同财产投资入股，在没有明确的书面财产协议的情况下，

对于双方的持股比例不能直接推定为夫妻双方对共有股权的财产约

定。也就是说，无论双方登记的持股比例是多少，在离婚时都应该按照

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本案中，你与华某均为公司登记股东，如果双方就股权归属及分割

比例无书面约定，那么公司的财产就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在离

婚时，应当依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七条的规定处理，即由双方协议处

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

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

夫妻持股比例不同
离婚时能否按夫妻共同财产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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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企业名称

戴道案
白鹏程
左风华
于孝天

秦静

王海英
孙小远

王艳梅

宿州市埇桥区品香源食品店
翟广平
王运民
武金梅
范清席
孙杰

时荣浩
刘光宗

宿州市埇桥区杰娟养殖家庭
农场

张召侠
赵元莉
徐艳
许彬

安徽德龙种业有限公司
宿州市埇桥区夏晓伟烧烤店

李月洪
时绕绕
董祥柱
邓衍用

泗县林风台球厅
泗县大壮餐饮店

杨书生
泗县杨开涛农业种植

家庭农场
张英

黄护生
徐大号
李闯
王飞
金鑫

陈仲标
张运红

安徽欧铂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萧县皖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穆世军
高卫国
王金水

企业实际控制人（保证人）
名称

戴道案
白鹏程
左风华
于孝天

秦静

王海英
孙小远

王艳梅

杨平
翟广平
王运民
武金梅

范清席、高翠兰（共还人）
孙杰、陈婉晴（共还人）

时荣浩、李桂云（共还人）
刘光宗

贾秀娟

张召侠
赵元莉
徐艳
许彬

刘绍俊
夏孝金
李月洪
时绕绕
董祥柱
邓衍用
韩晓素
马壮壮
杨书生

杨开涛

张英
黄护生
徐大号
李闯
王飞
金鑫

陈仲标
张运红

陈国庆、张秀敏、高鹏、
冯冰洁
丁雪峰
穆世军
高卫国
王金水

身份证号码

342125********8017
342201********6710
342201********6743
342201********4437

342223********0936

342201********6425
342201********6238

340604********2423

342201********2413
342201********7035
342201********565X
342201********4423

342201********7210、342201********7224
342201********6239、342201********2827
342201********7234、342201********7388

342201********3611

342201********7724

342224********0840
342201********3222
342224********1364
342201********7014
342201********0226
342201********7912
342223********2025
342225********7459
342225********2178
342225********7416
342225********8128
342225********6216
342225********0198

342225********2170

342225********4926
342201********5412
342201********6215
341323********1939
342201********6452
342201********3239
342201********9338
342201********6722

340604********229X、342422********1226、
340603********0419、340604********2024

342222********0013
342222********459X
341322********5210
342222********5234

贷款账号

3400107294************3809
3400107233************8372
3400107233************8132
3400107286************6653

3400107286************4237、3400107286************7728、
3400107286************5010
3400107286************0812
3400107286************8789

3400107286************4486、3400107286************5044、
3400107286************5352
3400107232************7234
3400107232************8106
3400107232************7616
3400107232************1070
3400107254************9900
3400107254************0225
3400107254************3623
3400107254************3476

3400107260************8053

3400107260************2691
3400107260************3617
3400107260************1264
3400107260************3344

340503726********385
3400107260************2842,3400107260************6651

3400107235************2670
3400107271************5120
3400107271************7909
3400107271************3965
3400101024************4299
3400107271************7327
3400107271************0964

3400101024************9724

3400107271************2494、3400107271************8462
3400107234************5811
3400107234************9585
3400107234************6621
3400107234************2529
3400107234************2686
3400107234************2587
3400107234************7695

340503727********145

3400107273************3775
3400107273************9478
3400107273************8198
3400107273************9476

信贷品种

裕农快贷
裕农快贷
裕农快贷

裕农建档立卡

裕农建档立卡

裕农建档立卡
裕农建档立卡

裕农建档立卡

小微快贷
裕农建档立卡
裕农建档立卡
裕农建档立卡
裕农建档立卡
裕农建档立卡
裕农建档立卡
裕农建档立卡

小微快贷

裕农快贷
裕农快贷
裕农快贷
裕农快贷
评分卡

小微快贷
裕农快贷
裕农快贷
裕农快贷
裕农快贷
小微快贷
小微快贷
裕农快贷

皖农云担通

小微快贷
裕农建档立卡
裕农建档立卡
裕农建档立卡
裕农建档立卡
裕农建档立卡
裕农建档立卡
裕农建档立卡

评分卡

小微快贷
裕农快贷
裕农快贷
裕农快贷

贷款行名

建行宿州煤炭支行
建行宿州宿东支行
建行宿州宿东支行

建行宿州科技广场支行

建行宿州科技广场支行

建行宿州科技广场支行
建行宿州科技广场支行

建行宿州科技广场支行

建行宿州芦岭支行
建行宿州芦岭支行
建行宿州芦岭支行
建行宿州芦岭支行

建行宿州财富广场支行
建行宿州财富广场支行
建行宿州财富广场支行
建行宿州财富广场支行

建行宿州埇桥支行

建行宿州埇桥支行
建行宿州埇桥支行
建行宿州埇桥支行
建行宿州埇桥支行
建行宿州埇桥支行
建行宿州埇桥支行

宿州西城支行
泗县支行
泗县支行
泗县支行
泗县支行
泗县支行
泗县支行

泗县支行

泗县支行
建行宿州开发区支行
建行宿州开发区支行
建行宿州开发区支行
建行宿州开发区支行
建行宿州开发区支行
建行宿州开发区支行
建行宿州开发区支行

建行宿州萧县支行

建行宿州萧县支行
建行宿州萧县支行
建行宿州萧县支行

建行萧县马云桥支行

道歉声明
我们是李茂林、谢健、仇赛、马明峰、谢厚云、张圣虎、金维和，由于

我们在2013年至2023年期间，数次非法捕捞水产品，导致生态环境受

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经法院审理判决，我们已经深刻意识到了自

己的错误，在此诚恳向社会道歉。

道歉人：李茂林 谢健 仇赛 马明峰

谢厚云 张圣虎 金维和

2026年3月19日

编辑同志：我结婚２年后就与父母分家另过，并申请宅基地盖了新

房。父母相继去世后，留下老屋４间。村委会说我已有宅基地及其住

房，父母留下的宅基地不属于遗产性质，村委会有权收回，于是建议我

把４间房屋出售给其他同村村民，以缓解宅基地紧张问题。请问，村委

会的说法对吗？ 读者：曹守德

曹守德读者：宅基地不能作为遗产单独继承。民法典第一千一百

二十二条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依照法律

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遗产，不得继承。”就是说，遗产必须是

自然人生前享有所有权的财产。而根据土地管理法第九条和民法典第

三百六十二条的规定，宅基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分离的，即宅基地的

所有权属于村集体，村民只有宅基地使用权，不能随意对宅基地进行处

置。因此，宅基地不能作为使用人的遗产进行继承。但是，由于宅基地

上的房屋是公民的个人合法财产，属于遗产的范围，因此，基于“房地一

体，地随房走”的原则，继承人对宅基地上所建房屋的继承将是对宅基

地事实上的“继承”。

本案中，村委会的说法不完全正确。村委会无权强行收回你父母

遗留的宅基地，因为上面还有房屋。当然，从节约资源角度看，村委会

建议你把房屋出让给其他无宅基地的同村村民，并无不妥。

父母去世后
另立门户的子女可否继承其宅基地？

编辑同志：邱某于半年前进入我公司担任库管员，公司与其订立的

劳动合同中明确了工作岗位、劳动合同期限等内容，但对“劳动报酬”

“社会保险”“休息休假”三项条款的内容则空着未写。邱某在该份合同

中签了名，公司也加盖了印章。现在，邱某以该份劳动合同中缺少一些

必备条款，意味着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为由，向公司讨要二倍工资。请

问，劳动合同缺少必备条款，劳动者能否主张二倍工资？读者：李新波

李新波读者：劳动合同的法定必备条款包括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内

容和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保护、

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等。当劳动合同中欠缺法定必备条款时，应

当予以改正。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合同

文本未载明本法规定的劳动合同必备条款或者用人单位未将劳动合同

文本交付劳动者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由此可见，欠缺法定必备条款的劳动合同属于应

当改正的劳动合同，欠缺法定必备条款并不意味着用人单位未与劳动

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索要二倍工资的前提条件是用人单位不与劳动

者依法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本案所涉劳动合同中虽然缺少“劳动报酬”“社会保险”“休息休假”

方面的条款，但不能据此否认双方已经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这一事实。

因此，邱某无权以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为由向你公司索要二倍工资。

劳动合同缺少必备条款
员工能索要二倍工资吗？

编辑同志：我是某贸易公司的员工，劳动合同约定每月10日前发放上

个月工资。可近半年来，公司多次以“货款未按时到账”为由推迟发放工

资。请问，公司以货款尚未收回为由推迟发放工资，合法吗？读者：贾大伟

贾大伟读者：《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七条规定：“工资必须在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劳动法第五十条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

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

原劳动部印发的《对〈工资支付暂行规定〉有关问题的补充规定》第四

条规定：“‘无故拖欠’系指用人单位无正当理由超过规定付薪时间未支付

劳动者工资。不包括：（１）用人单位遇到非人力所能抗拒的自然灾害、战

争等原因、无法按时支付工资；（２）用人单位确因生产经营困难、奖金周转

受到影响，在征得本单位工会同意后，可暂时延期支付劳动者工资……其

他情况下拖欠工资均属无故拖欠。”实践中，企业未能如期收回货款，是经

营中常见的商业风险，不属于不能抗拒的原因，不能把该风险转嫁到员工

身上。另外，未能收回货款，并不必然导致生产经营困难、资金周转受到影

响。即使出现此种状况，延期发放工资也应征得工会的同意。

劳动者在遇到用人单位无故拖欠工资时，可以投诉，由劳动行政管理部

门责令用人单位限期支付；用人单位逾期不支付的，则会被责令向劳动者加

付赔偿金。另外，劳动者也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

本案中，公司以“货款未按时到账”为由推迟发放工资，这并不构成合

法的拖欠理由，而是属于无故拖欠工资的违法行为。

本期信箱由潘家永律师提供解答。

公司以货款未到账为由推迟发放工资
合法吗？

从9万元礼金到贵重首饰，再到微信转

账，哪些属于彩礼？“不定期”共同生活近一

年，分手后彩礼是否需要返还？近日，宣城

市宣州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婚约财产纠纷

案件，一对恋人按习俗举办婚礼却未办理结

婚登记，分手后男方主张返还20万余元“彩

礼”，女方则辩称大部分款项系恋爱赠与。

这笔掺杂着情感与金钱的“糊涂账”，法院究

竟如何厘清、依法判定？

案件要从 2023年 1月说起。小刘（化

名）与小李（化名）经人介绍相识相恋，同年

6月举办订婚宴，小刘一家遵照当地习俗，

向小李给付9万元彩礼。2024年2月25日，

两人按民间习俗举办了婚礼。婚礼现场，小

刘父母当场向小李支付1万元“改口费”，但

双方始终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婚礼结束后，因工作原因，小李需往返

于芜湖、宣城两地，双方因此“不定期”共同

生活了近一年。相处期间，小刘为稳固感

情，先后为小李购置了价值 43950元的皮

包、手链、项链，以及一部最新款手机；2024
年6月，小刘还通过微信向小李转账2万元，

并备注“用于生活周转”。2025年2月，两人

因矛盾频发、无法调和，最终彻底分手。

分手后，小刘满心委屈：“我自始至终都

是奔着结婚去的，前前后后花了十几万元，

现在婚没结成，钱也打了水漂。”随后，他一

纸诉状将小李诉至宣州区人民法院，要求其

返还各项支出费用。

法庭上，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小

李对 9万元彩礼和 1万元改口费无异议，但

辩称：首饰、手机是小刘主动赠与的恋爱信

物，并非彩礼；2万元微信转账已全部用于

双方共同生活，不应返还。至此，彩礼与赠

与的界定，成为该案的核心争议焦点。

法院经审理认为，彩礼是男女双方以缔

结婚姻为目的，基于当地习俗而给付的金钱

或物品，婚约解除后，结合具体情形应适当

返还。结合案件事实与相关证据，法院对各

项款项逐一作出认定：其一，9万元彩礼和1
万元改口费，均系男方基于结婚目的、按照

当地习俗给付，明确属于彩礼范畴；其二，价

值 43950元的首饰，虽以“礼物”名义赠送，

但价值较高，且给付时间处于婚前筹备结婚

的关键节点，应认定为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

给付，归入彩礼范畴；其三，小刘为小李购买

的手机，虽属赠与性质，但该手机已在双方

共同生活期间损毁，法院不再作处理；其四，

2万元微信转账，小李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

明该款项用于双方共同生活，且该数额较

大，结合给付背景，应认定为男方为稳固婚

约而给付，属于彩礼范畴。此外，小刘主张

的其他费用，因未提供相应证据佐证，且小

李不予认可，法院未将其认定为彩礼。综

上，法院最终厘清彩礼总额为163950元。

彩礼数额确定后，新的争议随之而来：

这 16万余元，小李是否需要全额返还？事

实上，该案的核心争议不仅是“哪些款项算

彩礼”，更在于“彩礼该还多少”。

“我们确实在一起共同生活过，虽然没

有领证，但这近一年的相处，难道就不算数

吗？”小李的辩解并非毫无道理。法院审理

查明，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已不

定期共同生活近一年，与单方恶意骗婚有着

明显区别，男方给付彩礼的部分目的已通过

共同生活得以实现。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

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

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相

关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当事

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若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

生活，一方请求返还彩礼的，人民法院应结

合彩礼实际使用情况、嫁妆情况，综合考量

共同生活时长、是否孕育子女、双方过错等

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及返还

的具体比例。如果仅因缺少登记结婚这一

形式要件，就要求女方全额返还彩礼，显然

有失公允。

最终，该案经一审、二审审理，法院综合

考量彩礼总额、赠与事实、双方不定期共同

生活时长、婚约解除的原因及双方款项往来

等实际情况，酌情判定小李返还小刘彩礼 9
万元。

这9万元，既不是16万余元的全额返还，

也不是简单的对半分割，而是法官在法律框

架内，兼顾法理与情理，对双方权益作出的精

准平衡，既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也考量了双

方曾经的情感付出与实际相处情况。

针对此类“办婚礼未领证”引发的彩礼

纠纷，承办法官作出专业解读：

彩礼认定不能“一刀切”，主要把握三个

标准：一看给付目的，是否以缔结婚姻为初

衷；二看当地习俗，如订婚礼金、改口费等通

常具有明确婚姻指向；三看财物价值，大额

贵重财物，即便以礼物名义赠送，也可能被

认定为附结婚条件的彩礼。而日常消费、小

额红包、普通衣物等，一般视为增进感情的

赠与，分手后通常不予返还。

未办理结婚登记，彩礼原则上应予返

还，但法院不会简单“全额退还”，会综合

考虑共同生活时间长短、是否生育子女、

彩礼实际使用情况、双方分手过错程度

等，合理确定返还比例，兼顾双方合法权

益与公平正义。

·漫画/光华·

本报讯（记者 吴文珍 通讯员 陈玮琦）

如今，网络消费已深度融入人们的日常生

活，“先消费、后付款”的“白条”支付方式，也

深受消费者的青睐。然而，一旦盲目“超前

消费”、逾期不还，极易引发法律纠纷。近

日，南陵县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一起因借“白

条”逾期还款引发的追偿权纠纷案件。

被告伍某系某线上商城注册用户，

2022年 4月，伍某通过线上实名认证方式

与某信息技术公司签订了《白条信用赊购

服务协议》，约定该公司为伍某在某线上

商城所购买商品提供分期付款服务，并载

明违约金费率为每日 0.015%。2024 年 2
月，伍某通过分期赊购方式购买手机，实

付款 4848.76元，分 12期还款。按时支付

前 8期后，从 2024年 11月起开始逾期，剩

余 4期本金 1616.24元及违约金未付。某

信息技术公司屡次催讨未果，无奈向法院

提起诉讼，要求伍某支付剩余货款并承担

违约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通过线上实

名认证方式签订的《信用赊购服务协议》《白

条产品说明服务费用计算规则》等，系双方

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

约履行。伍某下单收到货物后，应在其承诺

付款的期限内支付货款，现伍某仅支付部分

货款，显属违约，应当承担相应责任。法院

依法判决伍某向某信息技术公司支付

1616.24元货款及违约金。

法官说法：
分期付款虽降低单次支付门槛，却易

让人忽视真实支出，导致债务累积。若逾

期未还，则须承担违约责任，不仅产生违

约金，更可能被纳入征信系统，影响未来

房贷、车贷等金融服务，甚至被列为失信

被执行人，面临限制高消费等后果。广大

用户在签订协议前务必仔细阅读条款，明

确还款日、违约金标准等关键条款。唯有

理性规划消费、严格履行契约，才能既享

受信用工具的便利，又守护好个人信用

“通行证”，让信用真正成为助力长远发展

的正向资产。

举办婚礼却未领证

分手后“爱情账单”该咋算？
□本报通讯员 程浮 张馨 记者 梅觉明

线上借“白条”违约 法院判令还款


